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出售英唐数码及英唐电气 100%股权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英唐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及《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英唐

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1、在本次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的召集及召开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

产结构，加快战略转型的步伐。 

2、本次交易价格是在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

果的基础上进行定价，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众联评报字[2016]

第1005号”《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深圳市英唐数

码电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

日，对英唐数码出具的评估报告所述的资产评估值为1,006.86万元，本次资产出售

价格为1,000万元人民币。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众联评报字[2016]第1004号”《深

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深圳市英唐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英唐电气

出具的评估报告所述的资产评估值为1,250.23万元，本次资产出售价格为1,250万元

人民币。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资产系为进一步深化公司战略实施，有利于公司长

远持续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3、我们同意《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英唐数码电器有限公司100%股权的

议案》及《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英唐电气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

构成关联交易。该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出售英唐数

码及英唐电气100%股权的独立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董事：                                                                           

 陈俊发              王成义               戴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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